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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四川固定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
中天评估20年经验服务信誉高

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汇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 品牌:中天
地区:四川省

公司地址 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港湾商务楼3-30号

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3980065459

产品详情
 无形资产投资入股是否应该缴纳增值税？

公司以无形资产(如专利技术)投资与另一公司成立新公司，该项无形资产投资入股时是否应视同销售无形资产缴纳增值税呢？
 
四川中天资产评估为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提供租金评估、残值评估、固定资产报废评估、房地产评估、机器设备评估、企业股权评估、企业价值评估、无形资产评估等各种资产评估。

A公司以无形资产（专利技术）投资与B公司成立C新公司，该项专利技术经评估作价1500万元，占51%的股权。该专利取得时的账面原值800万元，投资入股时是否应视同销售无形资产缴纳增值税？
观点一：
1.政策依据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(财税〔2016〕36号)中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明确，销售无形资产，指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务活动。无形资产，指不具实物形态，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，包括技术、商标、著作权、商誉、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。注释并没有直接将“无形资产投资入股”纳入其中。
2.分析
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虽然也是无形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让渡，但从税法原理上来看，投资和转让是有差别的，投资入股不能直接按转让无形资产进行涉税处理。而且，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即使发生了无形资产转让，根据财税〔2016〕36号文件附件3的有关规定，纳税人提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、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可以免征增值税。为此，无形资产投资入股不应缴纳增值税。
观点二：
财税〔2016〕36号文件附件1第十条规定，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，指有偿提供服务、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。有偿，指取得货币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。
企业将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投资入股换取被投资企业的股权行为属于有偿取得“其他经济利益”，且被投资企业取得无形资产、不动产包括接受投资入股形式取得的无形资产、不动产，其进项税额同样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这就意味着，以不动产、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表明所有权发生转移，同时取得经济利益，应缴纳增值税，其计税依据为取得的股权价值。目前，有些省市如四川、内蒙古、河南、深圳等地税务部门支持这个观点。
观点三：
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将自产、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，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视同销售。在货物生产或购进过程中，纳税人购进的设备、原材料等实物性资产进项税额可以抵扣，但无形资产主要表现为某种法定权利或技术，具有较强的智力特征，其中更多是体现脑力、人力、智力等无实物存在形态的资源投入。比如知识产权，通过转化应用，可形成先进的生产力。但人力资源、智力成果转让不像实物资产，目前政策规定无法用于进项税额抵扣。无形资产投资入股，一方面进项税额无法抵扣，另一方面还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，显然不利于企业利用此类资产进行投资，也不利于人才激励、智力运用和技术创新。
以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投资入股，实质是将投资者对资产的所有权转化为公司股权，并非单纯地无偿转让不动产、无形资产，应该不属于财税〔2016〕36号文件中的“视同转让”资产情形。
营改增后，以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投资入股应比照原营业税“以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投资入股，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，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，不征收营业税”的原则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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